Sgh 2

T ART

2 T AR
E TR IE A 3 R

PR R A R E R

A 4 ARHITN R
ST DA

F % 14550

R RIL A FRE R
= e
F IR A ERALEEE

R
A EARGREEF FENFE > A ARII4E]LL? 2]
S G A P

R

AR FLEGRLITLERE BRBET S  DRBH A P
AR--0&f e PGPt ELEAZTFE 2T
B o
no
)= ﬂ%%ig%,ﬁwﬂ o
R (ZHETRY) AMER SRR FHFEBREBT~ A
&4\#pg'%*E%%ﬁﬂﬁﬂﬁﬁﬁﬁﬁi%ﬁ%%%’ﬁ
MEFEPRZ= T TPRAERIRGT R F MR A2 0E
BPAYARTZ BPpAT R RELET AT E T
B o
s
ABAE - B BH o RE AR RN PRSI EF LT
Flieo~ Gkt BEEL  F L BERE o Ao NATE RSB
AT S H L MR A L R BERS > B L BRE



\4-

r'

\§$4$iﬂﬁwi4§%iﬁzﬁ?ﬁfkﬁﬁ;%ﬁﬁ
A

(__

%&ﬁ 2 Bgsw o
i R = E}

FRARS B EAEAABRERRN A 2 A4 REH R
mrm o Rl X K168 F 17215 % m iE AR 2 KK
WA DR LRI BT LR 2P oA BPRR:
o HR DI RAEIREIL AT HFWER1T06E ~ $1750%
FL17 ~ F1T60E L B2 F P2 o 8> 2T 0ImA R 5E
Gk o TR L 5 3 R AL AR R
a)g m»}ﬂ (‘T;ﬁg_;fj,ﬁ?,,\%é}ﬁ) E TN IE A }ﬁﬁ,gl@ﬁ\pq ' fP
R FL R TAEA LG PIIBEP R R
(LE- %60-64F 2rFwegd a5 =%T7T7~91-~50
S~HIF P Rk ) M2 d &t & B EF
B A GE4eT o B I AR A NP AR BELD G
L@ (THAREFELT) BRFLEHIMTET (T R) 2,
28884,391~% p A WII0#G? 4p A2 751 P ok » F&+ A

5% & 2. I 4 ’Tﬁwéﬁ%»éﬁﬁzéﬁa%ﬁ:

) R4 lmﬁlgﬁﬂAﬂmg PERYEYN (THIEE
H) od A AR %%rﬁ%ﬁ%ﬁ#%aﬁm
99. bKW= & sk 7 % st (‘ff" GEIAR) ML E T
AL AR 2Z A FEA o R F A 1 A2y
Edfiimizdl » 2 3N 107TE62 10p =@ £ % % S
i 2HmEFR A2 EIRE EE B ERTERTK
RoXMERTA A ST 0TS EAY) > FREAREER
FARLORAL AT GLRIBE A S R LA
AR R AEZNFI2FES1EF 2TV R R
KA T  RUEF/HGYPAFSFE L > B2 %18 FT
EFEAFEIREZEE R 2 302 551
lERPE Qe TAgRFE L FHHREPEFR T &
%0 REF TR AGE$ 22608  $2560% 0 BT pEF AL
RADNPTREZ2IXEXTEE2 29800 ha § 14



&%?ﬁ?q&maﬁﬂ “ﬂmﬁ64ﬂii%35
*—g-'& 1954\’ ‘,: ‘f' lga‘ ’ Z;B‘;‘L —'L % /}?'E’/I }?F l“jﬁ%h
lﬁ;gg_& AR A AR P H B F AL Y F

FITARS

(:)%ﬁkﬁaﬁﬁéﬁ%ﬁ%ﬁjg#@ﬁ,%,% 2

o BREFAEREI A EWMY R HEY
éﬁ PRLFEGREFTEF T
R AR AL AR ST AR % o P S AR
#mwx JH107# 122 27Tp P& & % > 107#6” 14p
I o B R e AR AL TP a7
3 ;@g,ﬁmﬁ’2+ﬂ%ﬁﬁ{%33EMWHa%%l’
Facg FARE ARSI LTI @ Aw RE vk
,wtgs¢’“1@@$22%g43%££$@&bKé2
IER o FlAafr iR L R AT T RH/ I 8F
%@%ﬁ&é??im£lﬂ$%@%ﬁ’$4KéAﬂ
T h ARG RIE > AT REBEEE R RE R
s S IR S S AU & R BT
P ) &3 TR 8 KA E ORI R
AR TR PLEFIRFETERT A 2 AR AR
2T F1EH £2,2888 4,391 ~ 2 LA 0 2, 28884,
3917 5 R 3t d k12 dakd A LD PG
o ARATRAB A ERF T (LA mIHE 2

7

A H 3B R 2??’r’§ﬁ:?l~ A /J/a.'flj ~"§F:_§.7FL;H:5;]/}J\¢)§ SN

.
A

E
sk
—

|

()

PAM gy uirp e Az B kR L A



277 A fﬂmﬁ_@%;‘z’éﬁm
s RA R A AR S DAL A o T Ay &R
;%ﬂi%%#ﬁﬂﬁﬁfk#ﬁ'EPE’U*JtM*¢ﬁ£
WH B %k p 2 L )53 W%#%Aﬁﬁ %1
0% - 57% pr%&%ﬁﬁﬁa‘ﬁﬂxv P L PE i:l'fé'

¥ edi & 2K Mﬂ- RRBETRKE LR ETH Y F
+F (T Lﬁ ’ﬂﬂla%?%ﬁ“?lﬂ

7

* Y4z gw*%;w}fpfh)‘@
YRR I ARIRIAE R B] ~ A TIRIEE TE L 2
FRE S LARFAE 2P NF Y LR A
4 el <

’

T
i
s
4
TN
.
ol
AN
_Fm
- &=
o
N]
i
21“\
o

FRNTREERT s S EMREP RIB YRS
PR TRERERG AT £ L BRE

(=) ~d REMGEEREET 2P % 2 HEFRED 27F
B AP RETRZRFIBRTTIRAS - FE
%jb},‘%{%?ﬁf A AL PR AEZFENRIE L K
RA#JAE I/ BELE AL TR L AF TiTA
Fed &AE o R B R AIRE AL R R IE RS AR
%ﬁ(f&??#@‘ﬁ"jgé Q?L}i’?v}v}amgf(}tj—rﬁaﬁﬁpﬂiﬁ
220 RFEY AT T e 2R i 0 2
xR fpaReyer o R 2 FiEAEZ %12
%138 "Zﬁﬂ?‘ﬁfﬁ“%‘%"%{% KA NP KU G U
FLARLFG TAAERGF2EFIASTAAS L
AR RBEBAERY  BREARASTZLFE LS -
TF o mEERAY S FA rERa T AERYZHT R
291% ZIEL EIZD o TN H A AIMA 0 FIRL LD



(

P ?ﬁﬁ?% A FARMRE G S f—?ﬁ’&"‘,%f,?:f] ’
HEERRAZEFITIELHT P a2 1&)3’#%?"]1@%9’?'
‘Jx;‘é%v"259ﬁfi§?1%ii“~%Zﬁwﬂﬁ’*“ffz’w&@%*ﬁﬁio
Bl g B AE R0 ER M E S
AR AT A]10#67 2p 8BS 0 R AGE 511 H
b AT G AL 110867 3P e E SRR ¥k
T

N p S RN % L X BB
REBUERATE QR ERERE KT
:fui '%v 25 2L Y AL AL L S

¢ T

PP PHEEEIARFE R D F LR

AL R (T 2 L R2D N £ R 5 (FIE P
5 rﬁ;i}‘.;%.j%_lei:%@p#ﬁ’i

LAFAE ARl I 4

PiciNS

N
[—
Mot
=
(7
W

Pl

AEHIP AT AIE G40 £

: ¥
W B h o THRAFELP L RRPF AT

irﬁiia‘ﬁf%’ ’E“‘ﬂ@%%f; TAEA P4 EFE o R B
FRER-$ %i?ﬁ;f‘tj\t,\ﬂ,v; y 1B



R R RE Rt ’ q”ﬁmﬁi}"j—fﬁﬂ?’& (-3 RS 4]50?319
uﬁﬁséwxaéiﬂ&»%hﬁxﬁm&-%a A 7
v R R TRFT E A IE 3 o ’)I&mi;?
Ké/\ﬂ;‘a '?"":""Fﬁ:]‘;h‘ v :j‘iﬂ"”t’-x ,J‘,;ﬁs;j\,p@ (_;_g:
AR L Tom - E Rt 61608, 440%~ > A £ BALE T |
096+ %1,144%72,1967~ » 4 83~ 5 15 51, 761470, 636
SRNPICELY

s AEALREIFLT D (BE e F133F L4 £ - 5256~

2OTE A4 pHIHLIARWE, ¥ . p)
(—)]0612H3'*ﬁwﬁﬂ%ﬁﬁ%P4@ﬁé>?§€frfﬁ5%
FRFAEAIBLFRT (AR RETFEYE (- %21

7~227E)

()07 1 R84 2 AL B2 BT EFES]
999.51kW HoRm2BEPidF FEALA (- 512~

22F )
(=) 107.2.23 % #3722,884,391 ~ 3 A& A K2 d (¥-
%23F)

(2 ) 107.2.27: =%+ miri xaz\%ﬁa% Y E s Ry ol
AEE PR AL AL I RF TR AT L (S
120107PV0040 ~ 120107PV0041 ~ 120107PV0042 ~ 120107PV
0043) (##H %X $4~13F ) -

() 107.5.29: s £1BEFH- ¥ 3EP E (BF L 512
9~131F )

(=) 107.5.30: =47 4w
AAEE P P R PEL X ﬁé?&%ﬂ%%ﬁ(&%-
120107PV0291) (34 5 $14~16F ) o

(=) 107.6.14 : ZHERE $ISE ST 2 ¢ F13%X 3k %
B2 i1 fey "TH1IECABRERIE ETITESS
T, FA5 (% - $256~259F ) o

(~) 107.6.15: &3k & £ 2 54 %41,,%2:5‘:;1# I ERE N
ARz i1l S8 42 Lszid®, (5- %13

w®
St
mi



F) oo

(4 ) 107.8.15 ¢ i&dp s £ £ ¥ 4EF 298 5335 > 2 AHh D
PR LR TR RARGFREEY F2 2214
* By (- %14F )

(2) sadrhine GRANEIER- 2 (¢ 5 5LPRT
BEZHBRr ST 25D B HI89T ) N D

7 A H o
(+-)108.4.10 * 2 HeFhschr Frk 7 = F % 108371095850 3
A kL 14p108#3% 18p 4=zl (¥- $95F )
2D 109 1.2 2 EFEA BB R ERRE (5- %9
T8 )
109.2.11: k&£ 2% -+ 2P € (EF ¥ 51
(AN
(tw)109.7. 15 R &2 AL P> pl098T2 15p 2
BPAEQIIPp MR FEMEEALF &1/ 92 Wy
(%- %260~265F )
109. 7. 15« ZHkprocfrg 2 ¥ T ¥ 291K E
?“z)ﬁ:(f} A;fg_% o~ r_;]‘,é—;ﬁ: 4 A4§_i AL = N R e e
Bach (35— %98F ~ S TR E89F ~109/9/72 4k
FAFCRPE b 2 15k E ) o
(+2)110.4.20 0 R L5 Rm &2 2T 7448 (110)
(4) #2Riz- F 5101952 & (RFE3) 2 AR
230110.4.21p 2% (%5 - %24~26F )
(+=)110.4.29: rhe &L KA T FF 2 2 TEfFz i &
1IRZGIEZRASHEE (- %407 ) -
(+~)110.6.2: R LRz gdasrdFs (110) (6)
Rz - FHI0265L RS (RFEL) - 2 A/ 0730
10£67 3p 4z (¥- %38~41~54F )
(F4) 111218 Rt HNAFEFEEEFD 4% %#’ﬁ
A E R R A1 E27 I8P X ZixE R A
(% - %451~459F )

(.J_

Jin
—

(..L

I~y
—

CASS



Az 3&1”%)‘ F2T1iEz 18 5270052 1% 178 % 3230
T A BT S g A4 ELL? 21 3 @ nERE P
Sl LR ERM LB T R LB = B
= (A%w %1?133~135'§r 3 &)
(—)ﬁ%@ifﬂiﬁiﬁﬁ( A) BRETIR 2 fEER S0 0 51 %

(=) it B2 P e

7,
%
N

b7 M N R L
d 2% 5 R
%# % %226
,%:«)gl; %l
~ 2597

€ > q 51
AR

Sl

"z

(=

(w.

x % 2
g #

% %
A

45

ﬂ@§>,

=
|

WACEE -
FERAFRZ B AP TR o R AR S PRI
11 (% - 332F ) M}tag_w (Mi*t ¥ - 3497 ) - A%
ST aERga 2w L 13,668,008~ ~ 1,669, 406
~ o T8 P Art BRI~ AAFEIZERS] > L FFE?F 04
ZRANTAEIF AT IR 2L - P 22 HEL

1 0%
b

-

H’iéﬁﬁﬁV

(Z) #2 AHh 2P FRDIBEL > T A ERY > L F
72d ?2F L %E,EHIJ:FE#E% 2 BGR s w7
» RE HDIIEAR T ITRA R A » TATA FRERFX O &
R ERR T RIA FIR QXA 4 2 T o A E %5110E
ol fERz T LITA TS LRY - kR -k
AFZGgHEa A2 3T o Fla¥t o RARFETGRD
Fork AN AITARREFEFREZOE A A 2T 0 PR
R4 L RN L EIMA L AFMNE A4 HRRA R ISR
PR AlE (BB iE99E & 5 F F %8I85 YIAE 1 4
) e FATANIZ K G mdre A2 R 2 2T (FArE

$N\R



~
|

& (ﬁxrszzl‘mIOélﬁ)ipi-?‘-%W
lFl‘ﬁ’Z" m_,_“f‘l‘};fétﬁf'#ﬁ T
PR B 32 Bako 3 L3 e RiRE 2
TEAZEFEYH L #%&diz 7 2
LE D) L —lir',’i_B??Jsc#\?us\i o B pdss sy >
pa‘“sérd o R Z F3MEFIIE ~ F3I3TiELAW T P2 oo
FEE P FREAZAGHBARY R AT EL R
A FAarZ B (BB 2RETER & F F 529685024
o B
Ke *“110416 3P &£iF B
S R12iE %1 Te 2 g T AN
)@ Ware i Fd o FARL 3 A

B

gl \'a:\L

B

\/ém\j, >

el \b\ W

[
’
=
s
?F%

-

|
PRS- T Jr‘?
o -
3o
n\q S
T
J
Tﬂ
NG
*u

o

C
o N~ ek tn..-?_“—\ -‘}\a L
g
J
!
4
k>
|9

A
Jd
et
-A-_\
o
(\'Id\

S z >
ExH e (7)) jRANE

%ﬁ@ﬁﬁoj(ié $m~m
F

O N S N

i

R

T,

S
=
BcaN

N

T
A=
;F.

N
N

-

-
A\
7/

,%ﬁ-m{\;g\a. PUR
- oW TR =
i
F

#= o

Jo g
W e
=

-~
e

-

2.

6 & kA o 3 16RO % 5 -k ik A A
MRS E R o 4 IS S R A 2 B
ETRB oD, H - #E%xr“ﬂ"b R KAEA A o

FC R 3~ 400’“?%]@ B OERL AR R
i e (& #ﬂé%226ﬁlo7ﬁ5”295 S i N3
- *mmg) srwﬁwﬁaﬂ%&%ﬁ
7}' a‘ﬁ‘ j\dﬁ 'fx ]v} (72 %,‘ 'E’T/gi
& AR R ;wzﬁm Wik T F T AR T % D R A

F, Jﬁ/rﬂ}r.;‘zgﬁgg,\—\axia 5\2/‘%’ Cﬁ%;}%

s ‘M(‘ NEode e 4 &
T

W W

oW My E
4+~
.: g :
A4
wmrs
I
<
B\
34

P
—=d i
gl
=
o
S
h

A 3E

/1

=5

&

AR



(GV)
’

AR RIS, %
BB g A AL 0 F
ﬁﬁ%oJ (iﬁ#é%

R T PR B -
§ARET 1 R
?107&125159,J 1 A2 F
EN NI R S A = G B U £ 2
m\fkﬁzﬁwﬁ%\tw%ﬂﬁ—“
%ifﬁi@&mai’ﬁﬁwﬂf
AR AR L AR ST RA AL
TEG? 14p LEH6 1 4 % B Al 77K o
ﬁﬁ“j@?ﬁm%ﬁﬁéﬁ%ﬂlﬁ@li%ﬁ&@&%
NP AT IS FFE o ¥ RAEE 2P R B N EE ke
Baor o 107#57 29p k£ 1 48% - =ty 2P € 81237
ﬁa%%*ﬂﬁﬁ,wwmm*ﬁéﬁ’%lﬁﬁﬂﬁ%
» 107# 122 15p & 1 42% - =t 3 3P € » gk
AR RE S ko BT AAR  ZHBFER R B
S 7% g }‘%&Riﬁﬁﬁ‘?ﬁiii’“ﬁ W7
A A R S 3:}"1—:1’“1094&9“75
Fa sk 2k réﬁm SRR R r%* T hkdrd (L&
LRTI~89F 4b4 27 ~ 2RSS 2 ~ &3 ) ’ﬁ
B RhA5% AR109F BRiEF F295L A F XA AR
RASPRREFTGEIAFRL AL A 2 Ok 'k > 23
HA-R G EF AP CRAAFT IR TR B A F T
 WRABEZEFRL A LR ]
Bisu (52 %8~8TE K~ %5 - % 140F 2%
3

7= AR _ _/
7= = g
ﬁ%?%’f it

Pfu

#
= = B, %
=+ ) 7‘77\2:.\ "ggl

=V

:g»wpv

‘/v’k.'l/ﬂ.'/z‘f‘v’v ’%%

1Y N

)\4_.
>
m

3%%

o RA At f T AT AR KPR s 1R
BEH g Egsl (LE- $207~2TF£F2 5
2 X 512~2F kXK P RELERL RS
PEE AL IR ERE IR RAT IR AR
Lo BN RE BRI ABEE T T ORE KL
RHBESFETLIPEES o ARK L FET Yo

BEARZ i PR X FNHI20EH A 0 R RE G RAE D]



(

"+*i£» Lk edaerEg (1100 (6) &iE-

1526%1»5% Sl e A AR PR BTy A
"\zt'\ PA110867 3p Y2 o 5 A AT
e 110E62 3p &2 FE AL KD

JLEEEE = O K S A S F I FE E'J,ﬁ‘jﬁ‘.iﬁﬁfﬁ’é“,%?‘.}f]
2_Appe o

AT HEB2Z Y

Ji?ﬁj%Blig_{ﬁ_gE 3N T \ﬂ\.lﬁ_llﬁkWp
FATER (7 o ) 5T, 225~ 3+ (& & & A
FORFRENERGRERELE T AR) 0 RERR
& 114,421,959~ & ( F) o FRER R S| AR X 2]
i (D%-HH & 30w 220% (z4#) 0 722,88

4,391~ > e 2RI AENRE10%2 7 §iF

FERALP AL LR RE S BT RSE ALY
2GR 2P AEF A R RETE 0 N &
KiAziRed (W% 2 B2 T HAE) - 7 2 3t i
<>+ % L

1 iEp AR, (R5- %14

;(a%—amﬁ>’@iu@%wﬁé&ﬂglﬁpi
B EE: Qé‘b’“réxif"?*ﬁ?]% &T%E”' G ?ﬁ&



2 A TA)

2y ARG FETH GBI ApHME LA Eives s B3 T
REPHG HIETA2p ks ZRAI 2 ARTE
i@é@ﬁﬁﬁ”EW;i4&%ﬂ%W?#ﬁﬁﬂﬁlT
SFIA G s ARG ME TR B TAT L ET L%
B Humd - - Ao Tl FEL XA IBARES
P ez &SR BFASKRE  RAEZHELX LS
Bt 2FETAEREY T EARWpE iz >
R S S i A

Laae AL FRLL 0 BT H
3\ v‘"llO-&GHBBf{Xﬁ/j‘-&é_f‘/],;ﬁt%éégl%‘i*ﬁ%ﬁl

Wiz 2Bl RFIGA G 772 A X R0 B E
RS SIS i E O
A LA o R g HIRR B ITRAZ K - AR

B AR N D P AR AR R 0 kW
BRp o R kA E 51790 R L d
ER o FRAEFLIFECT R R RRREFER

%ﬁaiﬁﬁék%??%AL%%’i%uﬁiga@
A7 g B BT 3aY BFE o dept T JURE S Aﬂv,—_;ﬁal G
S O @’f BHT 72202 TE

TEE - ~P3.680% 0 #EEFA - ~B1.600% 0 #FEFE
B ~BT.109% 0 b £3413.049% 0 B ¥ E A 514,92
0,623~ (-5 ;% :114,421,959~110.1304 » | #cgL 2 ™
A5~ > TR ) o ZpAHE > REF3 1»@#;’* 39 SN
it i 71969 3, 168~ 2 =P & R (;z B3 22,884,3
91~ —14, 920 623~ =17, 963, 7685~)
(Z)AREFETREEFLEAF



/\ N

AE AL AR ST /N EGREFI0%02 87
FRSAHT R FEAFFTL AP AL AR
FLRALHSIM R A2 ER » FFAREFEDT A

g S F EEAER (LE- 544527 ) » ¥R
AR REFEF A 2y AAERRE S ARG
F

Riegbicr RE @5t AR %7969 3, 768
oo P EFETET T E A E£FF10% ], 1448 2,196~

7 (4, &
(4p114,421,959~0110% ) » Rl G = @ g 2

Frd o RA B FEEIT9E G F REEEM G FFaL
@F L HT9693, 76872 p kL gk ¥ p w110E6” 4
Bi&i%%ﬂuh’@&éﬁ9%¢fi?é)( ik %2290 F 1
o~ F2BEFIEHEZE 203 FELBTFPY) 0 G
é’@ﬁ/&#°f@42?*“@’%laﬂmmﬁww@%ﬁ,

PRAELEBERAFNLLIBRGFT EPENEHET L £ 4H
M AR HEFEFF AL o 2 RA AL BB FLE
de A AT fiy B s@m :

AEE2 AA# e Py SR STHRES s TR
ﬁ%‘aﬁﬁﬁzﬁﬁ’ﬁfiﬁﬂ%%%%img’f%

- - FW“ \fgﬁ » L AT o
R P2 p ¥ AR £ 92,2888 4,391~ 0 Bk
- FFAHNF2183,432~ 0 TRk ”Ei&(ﬂxﬁ» »3F F
B dehpe ) 0¥ EAETIBE T (R AR P
o ¥ H143~149F Jp = A) » 2398 3, 432~ » 1%
REFREFTIEFREHEF 2R T FHHE - pot b0 T
Hp e doi v AT o

52 EY & 114 = 12 : 31 2

NE2RE 2 F O FER

<H%J%’E*H%ﬁ&”OEW@*Hﬁ LR T

A A FRIIRBEIPF DG RE T 0 ok TR

i
=+
I
m



PHE PR RS P RRR A RAER RZHPFFEFRNNY (RS
FHH PRI 2R0A PR 0 kR E F74 % 1,49250, 623 ~ 3
B RN ATE 242, 8267 5 A FHRCHIA 2307 IR

kb4l E A4 RT969 3, 768 E o s ATE 1492, 123

) FARREREP Y o RRNEFWE W TS IER T
-,'E!__P?"/F%A‘ﬁ_—?_;,\*’%;- ES 1A %“Lé%ﬁf%i%\’l ‘7{{_}:”

f
R
N
P
|~

\
-
\
‘.L\-

m ‘3}5 = fé"‘_gﬂ: Flﬁ ’}V,‘_E, v TH" A }fj';- V.,|J /q' ;‘é o
v i E 23] 114 =& 12 3 31 p
23F  thimé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145號
原      告  新日光系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衣婷  
訴訟代理人  陳宜鴻律師
被      告  永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宇  
被      告  泓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潔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林聖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玖拾陸萬參仟柒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含鑑定費用）新臺幣參拾玖萬參仟肆佰參拾貳元，由原告負擔百分之六十五即新臺幣貳拾伍萬伍仟柒佰參拾壹元，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五即新臺幣壹拾參萬柒仟柒佰零壹元及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所命之給付，原告以新臺幣貳佰陸拾伍萬肆仟伍佰捌拾玖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柒佰玖拾陸萬參仟柒佰陸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而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洪傳獻，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王衣婷；被告永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永基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郭東明，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俊宇，並均聲明承受訴訟（見卷一第60、64頁公示登記資料查詢、卷三第77～91、503～511頁聲明承受訴訟狀），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如下，聲明：被告永基公司、被告泓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泓筌公司）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2,288萬4,391元及自民國110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告107年1月與被告永基公司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永基公司在雲林縣口湖鄉宜梧滯洪池設置1999.5KW太陽光電系統（下稱系爭工程），被告泓筌公司擔任被告永基公司之履約連帶保證人，但因系爭工程遭當地居民抗爭而停工，不能於107年6月15日完成掛表及系統試運轉，遑論案場現況無法達到設置、運轉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並出售電力予台灣電力公司遙遙無期，嗣後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就系爭工程契約爭議協商未果，原告於是提起本件訴訟，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因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與第12條第1項第7款因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之契約終止權，及民法第511條承攬契約定作人隨時終止權，若上開終止權行使不合法，原告另行使民法第226條、第256條，因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致無法完成設置光電案場之契約給付目的而有給付不能情事，解除系爭契約。若上開契約終止權或解除權有理由，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契約終止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給付目的不達解除契約不當得利、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因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規定，請求被告永基公司返還已收原告107年2月23日向被告永基公司給付之第1期價金2,288萬4,391元，及自被告永基公司收受原告終止契約意思表示翌日即110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泓筌公司身為履約連帶保證人，應與被告永基公司就前開債務負連帶責任。
（二）被告永基公司身為太陽能光電系統開發商，除了施工以外，還須負責代理原告向主管機關申請各項文件，非單純工程包商，自應先行評估設置發電案場可能性與相關阻力，地方居民抗爭屬被告永基公司履約風險，且被告未取得雲林縣政府107年12月27日同意備案，即107年6月14日先進場施工，造成居民抗爭加劇，才讓系爭契約目的不達，遲遲無法履約，雲林縣政府108年3月18日同意停工，不能當作是被告永基公司免責之理由，而先前原告向被告永基公司給付第1期價金2,288萬4,391元無須被告永基公司完成任何進度，因在此階段被告永基公司僅須提出銀行履約保證函或公司本票及工程安裝保險單，被告永基公司即使有完成排佈設計圖、併聯台電線路圖及其他法規要求的規劃，充其量是被告永基公司與訴外人禧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禧壹公司）委託工作範圍，與系爭契約承攬範圍無關，且實務上此等工作費用僅需數萬元，不能認為是原告給付第1期價金2,288萬4,391元之對待給付，2,288萬4,391元為原告基於完成系爭工程而向被告永基公司預付款，被告永基公司將其他未經證實與系爭工程有關費用支出，甚至將不同公司即訴外人海利普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出之費用充作自己支出之費用來對抗原告，均屬無理。
（三）系爭工程無法獲得地方居民同意而無限期停工，顯然無法繼續進行，被告永基公司難以藉由完成系爭工程獲得契約利潤，且因無法完工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被告永基公司亦不得依照民法第511條但書向原告請求賠償，若法院認為原告應賠償被告永基公司預期利潤損失，亦不能依照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以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維修安裝項目之毛利率計算，因未扣除成本費用率10％，會有賠償數額超過損失之可能。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出具之水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合理報酬鑑定研究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因其不具備太陽能光電工程囑託鑑定經歷，且只採書面審查，未派員可查系爭工程現場，且所用標準只籠統地以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未說明何以採用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並適用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參考表，以及使用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專門營造業及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作為淨利率基準，更未排除海利普公司支出費用充作被告永基公司支出費用等等諸多問題，自不可採。
三、被告則以下開情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求為駁回原告之訴，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一）本件係由原告關係企業禧壹公司向雲林縣政府承租宜梧滯洪池之土地，提供予原告進行太陽光電電廠開發、營運，若非原告指示，被告永基公司根本無法進入現場施工，故原告將系爭工程交由被告永基公司承攬，原告未盡定作人協力義務，解決當地居民抗爭問題，提供無阻礙場地讓被告永基公司施作，禧壹公司與雲林縣政府合意終止本開發案及土地租賃契約，禧壹公司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停工，方導致系爭工程無法繼續進行，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因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終止契約，另外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7款其他重大情事，應與破產相當，被告永基公司之營運，迄今一切正常，無任何人力、物力上短缺而有無法履約之情事，原告引用該條並無理由。至於給付不能部分，因被告永基公司不可歸責，故原告不得主張被告債務不履行解除契約，無法依照民法第179條給付目的不達解除契約不當得利、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因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規定。本件充其量只屬於民法第511條定作人任意終止契約範疇，亦即原告先前於110年6月2日發律師函，依民法第511條終止系爭契約，被告110年6月3日收受該函時契約終止效力。
（二）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合約非案場開發合約，依照契約規定原告就個別事項在作業上必要時得授權被告永基公司代為遞交申請文件，非全部事務概括授權被告永基公司執行，被告永基公司未擔保申請的結果，應由原告承擔核准與否設置發電案場可能性的風險，且被告依照合約的義務不包含負責排除民眾抗爭事件，原告只要能提供適合場地給被告永基公司施作，被告永基公司即可繼續履約，因此就合約已完成工作部分，被告永基公司向訴外人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且著手進行進口物料與現場整地作業，此為第2期價金範圍，施作項目已經超過契約第1期進度，而標案前置工作足使原告指定之關係企業禧壹公司能與雲林縣政府簽訂土地租約，獲得太陽能光電系統開發權，再由原告委託被告永基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原告辯解稱系爭工程第1期款只是預付款，無完成任何工作進度云云，因與事實不符，故原告不能請求返還第1期價金。另被告泓筌公司之連帶保證範圍，則僅限於被告永基公司之履約保證本票（金額為合約總額之10％)，其餘契約義務，均非連帶保證範圍，則原告請求被告泓筌公司連帶返還，同屬無理由。
（三）若法院認為被告永基公司應返還原告第1期價金2,288萬4,391元，被告永基公司主張原告行使任意終止契約權後，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應賠償被告永基公司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或因原告未盡定作人協力義務，解決當地居民抗爭問題，提供無阻礙場地讓被告永基公司施作，使得系爭工程遙遙無期，雲林縣政府復同意停工，發生嗣後主觀不能，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16條規定，被告得向原告請求賠償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數額方面，就被告永基公司完成設計圖說、申請事務與其他事務依照系爭鑑定報告平均值計算應有616萬8,440元，而合理利潤應有10％，為1,144萬2,196元，加總計算後為1,761萬0,636元，以此抵銷。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如下：（見卷四第133頁筆錄、卷二第256～257頁筆錄。日期均為民國年.月.日）
（一）106.12.15：雲林縣政府與訴外人禧壹公司簽訂「口湖鄉宜梧滯洪池太陽能發電系統計畫」租賃契約書（卷一第217～227頁）。
（二）107.1：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簽訂雲林口湖鄉宜梧滯洪池1999.51kW契約，被告泓筌公司為連帶保證人（卷一第12～22頁）。
（三）107.2.23：原告匯款22,884,391元予被告永基公司（卷一第23頁）。
（四）107.2.2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函覆訴外人禧壹公司同意辦理系爭工程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編號：120107PV0040、120107PV0041、120107PV0042、120107PV0043）（證物卷第4～13頁）。
（五）107.5.29：系爭工程舉行第一次地方說明會（證物卷第129～131頁）。
（六）107.5.3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函覆訴外人禧壹公司同意辦理系爭工程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編號：120107PV0291）（證物卷第14～16頁）。
（七）107.6.14：雲林縣議會第18屆第7次定期會第13次會議紀錄提及系爭工程有「施工單位未取得同意備案即進場施作」情形（卷一第256～259頁）。
（八）107.6.15：依據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1款，被告永基公司應完成系爭工程「台電掛表及系統試運轉」（卷一第13頁）。
（九）107.8.15：依據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3款，被告永基公司應完成系爭工程「能源局設備登記送件申請及完成工程正式驗收」（卷一第14頁）。
（十）兩造對於本院已經提示調查的卷證一宗（包含台電回覆資料及雲林縣政府回函資料，該卷目前編至89頁）形式真正不爭執。
（十一）108.4.10：雲林縣政府以府水防二字第1083710958號函同意系爭工程自108年3月18日起停工（卷一第95頁）。
（十二）109.1.2：宜梧滯洪池太陽能發電計畫協調會（卷一第97頁）。
（十三）109.2.11：系爭工程第二次地方說明會（證物卷第133頁）。
（十四）109.7.15：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雙方自109年7月15日至同年9月1日以電子郵件協調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之細節（卷一第260～265頁）。
（十五）109.7.15：雲林縣政府發文檢送「終止契約協議書」予訴外人禧壹公司，並請訴外人禧壹公司用印後函送雲林縣政府（卷一第98頁、證物資料卷89頁、109/9/7雲林縣政府終止契約協議書）。
（十六）110.4.20：原告委請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寄發（110）（4）然法一字第1519號律師函（原證3）。被告永基公司於110.4.21日收受（卷一第24～26頁）。
（十七）110.4.29：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雙方之委任律師就系爭工程契約爭議初步協商（卷一第40頁）。
（十八）110.6.2：原告委請永然法律事務所寄發（110）（6）然法一字第1526號律師函（原證4）。被告永基公司於110年6月3日收受（卷一第38～41、54頁）。
（十九）111.2.18：原告提出民事準備㈢暨聲請調查證據狀，被告共同訴訟代理人於111年2月18日收受該份書狀繕本（卷一第451～459頁）。
五、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準用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為爭點整理，經兩造在本院114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同意協議簡化爭點，即本件經協議簡化爭點共三點如下：（見卷四第133～135頁筆錄）
（一）原告依本件不爭執事項第（十八）點所示之律師函，引用系爭工程契約第12條第1項及同項第7款終止契約，並引用民法第511條終止契約，有無理由？又，原告再以本件不爭執事項第（十九）點所示之書狀，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解除系爭工程契約，有無理由？再者，於原告終止或解除契約為有理由時，則原告依照民法第179條、259條第1款、第2款、系爭工程契約第12條第1項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22,884,391元本金及利息（均指系爭工程契約第一期價金），是否可採？
（二）被告永基公司抗辯已完成系爭工程之各項設計圖及協助申請主管機關、台電公司核准等工作，是否可採？又，上述工作合理報酬之數額為何？再者，被告永基公司提出被證11（附於卷一332頁）及被證13（附於卷一349頁），主張已為履行系爭契約而分別支出3,668,008元、1,669,406元，項目如上開被證11、被證13表列，是否可取？另，被告永基公司主張上述各項工作已完成第一期價金之對待給付，是否有理由？
（三）被告永基公司抗辯受有預期利潤損失，並主張抵銷，是否有理由？若是，預期利潤損失之數額為何？
六、按，民法第511條規定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規定，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因在終止前，原承攬契約既仍屬有效，是此項定作人應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自應包括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之報酬及所失其就未完成部分應可取得之利益（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1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自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2號判決參照）。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又債之請求權雖經時效而消滅，如在時效未完成前，其債務已適於抵銷者，亦得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7條分別定有明文。連帶保證者，乃保證人與主債務人連帶負債務履行責任之保證，具有連帶債務之性質（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一）系爭契約已於110年6月3日合法終止：
　 1、雖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應先通知乙方進行改善，若未見乙方進行改善或無法改善，甲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合約，並得以將工程改招其他承包商承辦或由甲方自行處理，乙方需返還已收甲方訂金，並賠償甲方損失：（2）因可歸責於乙方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7）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見卷一第20～21頁），然系爭工程因當地民眾抗爭，多次與居民協調未果，居民無非以：「1.鳥糞有毒，清洗面板之鳥糞會造成水體具有毒性。2.麥寮六輕飄散過來之有毒灰塵，落在面板上，清洗後會毒化水體。3.16頓RO逆滲透水清洗灰塵，會稀釋百萬噸水體的酸鹼度。4.歷經三代在此生活，不願輕易改變生活環境。5.萬一有排放汙染，廠商承擔不起。除非政府收購3~400公頃養殖區土地，否則為了生計反對興建太陽能。」（見證物卷第26頁107年5月29日系爭工程舉行第一次地方說明會）、「1.太陽能板如遇到颱風豪雨發生破損，裡面的電子零件掉出來有沒有毒性？2.養殖產業經濟是緊密聯繫的，即使只有宜梧附近的養殖出問題，很有可能連坐影響到整個口湖鄉八大養殖區漁業銷售狀況，損失難以估計。3.養殖區是戶戶相連的，萬一太陽能板真的造成養殖損失，有沒有承諾可以切結保證會彌補附近漁民。」（見證物卷第81頁107年12月15日系爭工程舉行第二次地方說明會），可見民眾自始不信任水面型太陽能光電縱使只用清水清洗、水質定期抽驗、面板材料無毒，仍認會影響漁民生計與生態環境之虞，歷經7個月依然無法協調完成，非原告指摘被告永基公司協調不力或107年6月14日先進場施工加大居民抗爭所致。
　 2、禧壹公司向雲林縣政府申請系爭工程停工並表示此屬地方民抗之不可抗力因素，且依禧壹公司檢附之居民溝通紀錄顯示，107年5月29日系爭工程第一次地方說明會參與之近百位居民一致反對，雖經說明亦無成效，本工程遂被迫終止，107年12月15日系爭工程第二次地方說明會，即便提出回饋與保證方案，居民仍未領情，雲林縣政府同意停工函亦指出地方民眾抗爭非訂約時可預見之事，此非可歸責甲乙兩方等語，禧壹公司與雲林縣政府遂於109年9月7日協議終止口湖鄉宜梧滯洪池太陽能發電系統計畫（見證物卷第77～89頁禧壹公司、雲林縣政府函文、協議書），此與原告引用本院109年度建字第29號民事判決認為是被告永基公司應承擔評估居民抗爭產生阻力之履約風險，但該判決案例事實為地方政府不許可土地作為太陽能發電使用，導致遲遲無法開工，顯與本件為地方居民抗爭而無法開工有別（見卷四第85～87頁書狀、卷一第140頁判決影本），系爭工程是由禧壹公司取得用地，再委請原告處理，原告再委託被告負責系爭工程所有設計規劃、工程設備採購、建造與併連施工（見卷一第217～227頁租賃契約書、卷一第12～22頁系爭契約），則原告委託被告永基公司興建系爭工程亦得知悉太陽能電廠本即易遭當地居民抗爭，是以原告無從以系爭工程延宕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或其他重大情事之概括事由，主張終止系爭契約。
　 3、雖然不能依照系爭契約第12條終止，但原告有依民法第511條規定，委請永然法律事務所寄發（110）（6）然法一字第1526號律師函通知被告永基公司終止系爭契約，被告永基公司於110年6月3日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則系爭契約已於110年6月3日合法送達於被告永基公司時發生終止之效力，系爭契約既已向後失效，則無再適用解除契約之餘地。
（二）系爭契約已付款項之結算：
　 1、系爭契約第5條總金額及付款方式：「一、本工程以每kWp按新臺幣（含稅，下同）57,225元整計價（合台電線補費、技師費與模組與逆變器及監控及保全系統），總金額為114,421,959元整（含稅），協議依下列時程與條件為給付：(1)第一期價金：計總價之20％（含稅），即22,884,391元整，於乙方提出本合約總金額10％之銀行履約保證函或公司本票作為履約保證，其有效期間應涵蓋本合約之有效期間，公司本票需有連帶保證人保證背書，以及安裝工程保險單（保險金額應含所有材料），甲方收到上述文件及工程款發票後十四個工作日內付款」（見卷一第14頁），原告107年2月23日匯款22,884,391元予被告永基公司（見卷一第23頁），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鑑定就被告永基公司所為之設計圖說及協助申請主管機關、台電公司核准等事務、所進行之其他工作、承攬系爭工程價值報酬應占契約總價金之比例進行鑑定，並依此提出以下鑑定結論：「一、被告永基公司就本案所為之設計圖說及協助申請主管機關、台電公司核准等事務，依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該部分價值報酬應占契約總價金之比例為3.6％至3.77％。二、被告永基公司就本案所進行之其他工作，依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該部分價值應占契約總價金之比例為1.4％至1.81％。三、被告永基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依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合理利潤應占契約總價金之比例為7.5％至8％」（見卷三第273頁，下稱系爭鑑定意見。併參卷四第7頁，由本院製作之各比例金額一覽表）。
　 2、本院認為鑑定單位係由相關專業人員所組成，與兩造間並無任何關係，其鑑定人之地位應為客觀公正，法無規定鑑定應為何種方式，則鑑定人憑藉其專門職業技術及經驗並參酌兩造、與本案有關單位所提供之資訊作為鑑定之依據，詳述理由一一分析，且前置作業為完成太陽能設備締約目的之必經過程，若未經此程序，根本無法設置安裝太陽能電板，非鑑定人無視裝置容量每kWp計算報酬之方式，又被告永基公司於承攬系爭工程前，衡情必會評估該工程是否有相當一定成數之利潤可資賺取，並制定相關文件、後續安排各項工程進度等成本，依一般客觀情形，應堪認被告永基公司確有因系爭契約之履行而取得利益之預期，原告爭執鑑定人評估過程有缺失云云，僅是原告一己意見而已，是以系爭鑑定意見，仍屬可採。
　 3、原告於110年6月3日終止系爭契約，被告受領系爭契約第1期款之法律上原因係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縱系爭契約經原告終止，僅使契約關係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不會導致被告所受領之第一期款無法律上之原因，但終止後被告永基公司有超額受領報酬之情形，依前開說明，原告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永基公司返還，並依民法第519條但書規定，原告則應賠償因任意終止而生對被告永基公司造成之損害，本院以系爭鑑定意見所示範圍取平均中間值，如此尚可兼顧二者差異，較為公平公允，復未見不當失衡之處，應屬可行之方法，即鑑定事項一、取3.685％，鑑定事項二、取1.605％，鑑定事項三、取7.75％，以上合計13.04％，最終計算而為14,920,623元（計算式：114,421,959元0.1304，小數點以下4捨5入，下同），二相抵銷後，原告得請求被告永基公司給付應以796萬3,768元之範圍內為限（計算式：22,884,391元－14,920,623元＝7,963,768元）。
（三）被告泓筌公司應負連帶給付責任：　
　　　系爭工程以被告永基公司提出合約總金額10％之銀行履約保證函或附有連帶保證人背書之公司本票作為履約保證，作為原告給付第1期價金之條件，並有被告泓筌公司在系爭契約乙方連帶保證人簽章（見卷一第44、52頁），並沒有限制連帶保證範圍不包含不當得利返還款項，經本院為上開結算後，原告得請求被告永基公司給付796萬3,768元，此金額既低於前述合約總金額10％即1,144萬2,196元（指114,421,959元10％），則被告泓筌公司仍應負此連帶給付責任。
七、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796萬3,768元及自系爭契約終止翌日即110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就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於法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所提證據、證據調查之聲請，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調查，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訴訟標的金額2,288萬4,391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21萬3,432元，並據原告預繳（見卷一第3頁反面之收據乙紙），另有鑑定費用18萬元（被告永基公司預繳，見卷三第143～149頁收據二紙），共39萬3,432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規定，按其勝、敗比例，定其負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添具繕本1件，並按不服程度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如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原告若對其敗訴部分全部不服，依上訴利益新臺幣1,492萬0,623元計算，應繳納新臺幣24萬2,826元；被告若對敗訴部分全部不服，依上訴利益新臺幣796萬3,768元計算，應繳納新臺幣14萬2,123元)，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請具律師資格代理人特別注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145號

原      告  新日光系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衣婷  

訴訟代理人  陳宜鴻律師

被      告  永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宇  

被      告  泓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潔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林聖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玖拾陸萬參仟柒佰陸拾捌元及自

民國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含鑑定費用）新臺幣參拾玖萬參仟肆佰參拾貳元，由

原告負擔百分之六十五即新臺幣貳拾伍萬伍仟柒佰參拾壹元，由

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五即新臺幣壹拾參萬柒仟柒佰零壹元及加給

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

本判決第一項所命之給付，原告以新臺幣貳佰陸拾伍萬肆仟伍佰

捌拾玖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柒佰

玖拾陸萬參仟柒佰陸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

    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而聲明承受訴訟

    ，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

    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洪傳

    獻，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王衣婷；被告永基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被告永基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郭東明，嗣於

    訴訟進行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俊宇，並均聲明承受訴訟（

    見卷一第60、64頁公示登記資料查詢、卷三第77～91、503～5

    11頁聲明承受訴訟狀），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如下，聲明：被告永基公司、被告泓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被告泓筌公司）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2,

    288萬4,391元及自民國110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告107年1月與被告永基公司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

      ，由被告永基公司在雲林縣口湖鄉宜梧滯洪池設置1999.5

      KW太陽光電系統（下稱系爭工程），被告泓筌公司擔任被

      告永基公司之履約連帶保證人，但因系爭工程遭當地居民

      抗爭而停工，不能於107年6月15日完成掛表及系統試運轉

      ，遑論案場現況無法達到設置、運轉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並出售電力予台灣電力公司遙遙無期，嗣後原告與被告永

      基公司就系爭工程契約爭議協商未果，原告於是提起本件

      訴訟，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因可歸責於被告永基

      公司，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與第12條第1項第7款因

      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之契約終止權，及民法第511條

      承攬契約定作人隨時終止權，若上開終止權行使不合法，

      原告另行使民法第226條、第256條，因可歸責於被告永基

      公司致無法完成設置光電案場之契約給付目的而有給付不

      能情事，解除系爭契約。若上開契約終止權或解除權有理

      由，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契約終止返還請求權、

      民法第179條給付目的不達解除契約不當得利、民法第259

      條第1款、第2款因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規定，請求被告永基

      公司返還已收原告107年2月23日向被告永基公司給付之第

      1期價金2,288萬4,391元，及自被告永基公司收受原告終

      止契約意思表示翌日即110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泓筌公司身為履約連帶保證人，應

      與被告永基公司就前開債務負連帶責任。

（二）被告永基公司身為太陽能光電系統開發商，除了施工以外

      ，還須負責代理原告向主管機關申請各項文件，非單純工

      程包商，自應先行評估設置發電案場可能性與相關阻力，

      地方居民抗爭屬被告永基公司履約風險，且被告未取得雲

      林縣政府107年12月27日同意備案，即107年6月14日先進

      場施工，造成居民抗爭加劇，才讓系爭契約目的不達，遲

      遲無法履約，雲林縣政府108年3月18日同意停工，不能當

      作是被告永基公司免責之理由，而先前原告向被告永基公

      司給付第1期價金2,288萬4,391元無須被告永基公司完成

      任何進度，因在此階段被告永基公司僅須提出銀行履約保

      證函或公司本票及工程安裝保險單，被告永基公司即使有

      完成排佈設計圖、併聯台電線路圖及其他法規要求的規劃

      ，充其量是被告永基公司與訴外人禧壹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禧壹公司）委託工作範圍，與系爭契約承攬範圍無關，

      且實務上此等工作費用僅需數萬元，不能認為是原告給付

      第1期價金2,288萬4,391元之對待給付，2,288萬4,391元

      為原告基於完成系爭工程而向被告永基公司預付款，被告

      永基公司將其他未經證實與系爭工程有關費用支出，甚至

      將不同公司即訴外人海利普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出之

      費用充作自己支出之費用來對抗原告，均屬無理。

（三）系爭工程無法獲得地方居民同意而無限期停工，顯然無法

      繼續進行，被告永基公司難以藉由完成系爭工程獲得契約

      利潤，且因無法完工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被告永基公

      司亦不得依照民法第511條但書向原告請求賠償，若法院

      認為原告應賠償被告永基公司預期利潤損失，亦不能依照

      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以電力機械器材及

      設備維修安裝項目之毛利率計算，因未扣除成本費用率10

      ％，會有賠償數額超過損失之可能。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

      究院出具之水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合理報酬鑑定研究報告

      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因其不具備太陽能光電工程囑

      託鑑定經歷，且只採書面審查，未派員可查系爭工程現場

      ，且所用標準只籠統地以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未

      說明何以採用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並適用公共工程技術服務

      建造費用百分比參考表，以及使用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專

      門營造業及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作為淨利率

      基準，更未排除海利普公司支出費用充作被告永基公司支

      出費用等等諸多問題，自不可採。

三、被告則以下開情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求為駁回原告之訴

    ，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一）本件係由原告關係企業禧壹公司向雲林縣政府承租宜梧滯

      洪池之土地，提供予原告進行太陽光電電廠開發、營運，

      若非原告指示，被告永基公司根本無法進入現場施工，故

      原告將系爭工程交由被告永基公司承攬，原告未盡定作人

      協力義務，解決當地居民抗爭問題，提供無阻礙場地讓被

      告永基公司施作，禧壹公司與雲林縣政府合意終止本開發

      案及土地租賃契約，禧壹公司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停工，方

      導致系爭工程無法繼續進行，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

      第1項第2款因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致延誤履約期限情

      節重大終止契約，另外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7款其他重

      大情事，應與破產相當，被告永基公司之營運，迄今一切

      正常，無任何人力、物力上短缺而有無法履約之情事，原

      告引用該條並無理由。至於給付不能部分，因被告永基公

      司不可歸責，故原告不得主張被告債務不履行解除契約，

      無法依照民法第179條給付目的不達解除契約不當得利、

      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因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規定。本

      件充其量只屬於民法第511條定作人任意終止契約範疇，

      亦即原告先前於110年6月2日發律師函，依民法第511條終

      止系爭契約，被告110年6月3日收受該函時契約終止效力

      。

（二）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合約非案場開發合約，依照契約規定

      原告就個別事項在作業上必要時得授權被告永基公司代為

      遞交申請文件，非全部事務概括授權被告永基公司執行，

      被告永基公司未擔保申請的結果，應由原告承擔核准與否

      設置發電案場可能性的風險，且被告依照合約的義務不包

      含負責排除民眾抗爭事件，原告只要能提供適合場地給被

      告永基公司施作，被告永基公司即可繼續履約，因此就合

      約已完成工作部分，被告永基公司向訴外人旺旺友聯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且著手進行進

      口物料與現場整地作業，此為第2期價金範圍，施作項目

      已經超過契約第1期進度，而標案前置工作足使原告指定

      之關係企業禧壹公司能與雲林縣政府簽訂土地租約，獲得

      太陽能光電系統開發權，再由原告委託被告永基公司承攬

      系爭工程，原告辯解稱系爭工程第1期款只是預付款，無

      完成任何工作進度云云，因與事實不符，故原告不能請求

      返還第1期價金。另被告泓筌公司之連帶保證範圍，則僅

      限於被告永基公司之履約保證本票（金額為合約總額之10

      ％)，其餘契約義務，均非連帶保證範圍，則原告請求被告

      泓筌公司連帶返還，同屬無理由。

（三）若法院認為被告永基公司應返還原告第1期價金2,288萬4,

      391元，被告永基公司主張原告行使任意終止契約權後，

      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應賠償被告永基公司因契約終

      止而生之損害，或因原告未盡定作人協力義務，解決當地

      居民抗爭問題，提供無阻礙場地讓被告永基公司施作，使

      得系爭工程遙遙無期，雲林縣政府復同意停工，發生嗣後

      主觀不能，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16條規定，被告得

      向原告請求賠償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數額方面，就被告

      永基公司完成設計圖說、申請事務與其他事務依照系爭鑑

      定報告平均值計算應有616萬8,440元，而合理利潤應有10

      ％，為1,144萬2,196元，加總計算後為1,761萬0,636元，

      以此抵銷。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如下：（見卷四第133頁筆錄、卷二第256～2

    57頁筆錄。日期均為民國年.月.日）

（一）106.12.15：雲林縣政府與訴外人禧壹公司簽訂「口湖鄉

      宜梧滯洪池太陽能發電系統計畫」租賃契約書（卷一第21

      7～227頁）。

（二）107.1：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簽訂雲林口湖鄉宜梧滯洪池1

      999.51kW契約，被告泓筌公司為連帶保證人（卷一第12～2

      2頁）。

（三）107.2.23：原告匯款22,884,391元予被告永基公司（卷一

      第23頁）。

（四）107.2.2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函覆訴外

      人禧壹公司同意辦理系爭工程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編號：

      120107PV0040、120107PV0041、120107PV0042、120107PV

      0043）（證物卷第4～13頁）。

（五）107.5.29：系爭工程舉行第一次地方說明會（證物卷第12

      9～131頁）。

（六）107.5.3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函覆訴外

      人禧壹公司同意辦理系爭工程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編號：

      120107PV0291）（證物卷第14～16頁）。

（七）107.6.14：雲林縣議會第18屆第7次定期會第13次會議紀

      錄提及系爭工程有「施工單位未取得同意備案即進場施作

      」情形（卷一第256～259頁）。

（八）107.6.15：依據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1款，被告永基公

      司應完成系爭工程「台電掛表及系統試運轉」（卷一第13

      頁）。

（九）107.8.15：依據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3款，被告永基公

      司應完成系爭工程「能源局設備登記送件申請及完成工程

      正式驗收」（卷一第14頁）。

（十）兩造對於本院已經提示調查的卷證一宗（包含台電回覆資

      料及雲林縣政府回函資料，該卷目前編至89頁）形式真正

      不爭執。

（十一）108.4.10：雲林縣政府以府水防二字第1083710958號函

        同意系爭工程自108年3月18日起停工（卷一第95頁）。

（十二）109.1.2：宜梧滯洪池太陽能發電計畫協調會（卷一第9

        7頁）。

（十三）109.2.11：系爭工程第二次地方說明會（證物卷第133

        頁）。

（十四）109.7.15：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雙方自109年7月15日至

        同年9月1日以電子郵件協調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之細節（

        卷一第260～265頁）。

（十五）109.7.15：雲林縣政府發文檢送「終止契約協議書」予

        訴外人禧壹公司，並請訴外人禧壹公司用印後函送雲林

        縣政府（卷一第98頁、證物資料卷89頁、109/9/7雲林

        縣政府終止契約協議書）。

（十六）110.4.20：原告委請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寄發（110）

        （4）然法一字第1519號律師函（原證3）。被告永基公

        司於110.4.21日收受（卷一第24～26頁）。

（十七）110.4.29：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雙方之委任律師就系爭

        工程契約爭議初步協商（卷一第40頁）。

（十八）110.6.2：原告委請永然法律事務所寄發（110）（6）

        然法一字第1526號律師函（原證4）。被告永基公司於1

        10年6月3日收受（卷一第38～41、54頁）。

（十九）111.2.18：原告提出民事準備㈢暨聲請調查證據狀，被

        告共同訴訟代理人於111年2月18日收受該份書狀繕本（

        卷一第451～459頁）。

五、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準用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

    定為爭點整理，經兩造在本院114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

    當庭同意協議簡化爭點，即本件經協議簡化爭點共三點如下

    ：（見卷四第133～135頁筆錄）

（一）原告依本件不爭執事項第（十八）點所示之律師函，引用

      系爭工程契約第12條第1項及同項第7款終止契約，並引用

      民法第511條終止契約，有無理由？又，原告再以本件不

      爭執事項第（十九）點所示之書狀，依民法第226條、第2

      56條解除系爭工程契約，有無理由？再者，於原告終止或

      解除契約為有理由時，則原告依照民法第179條、259條第

      1款、第2款、系爭工程契約第12條第1項請求被告二人連

      帶給付22,884,391元本金及利息（均指系爭工程契約第一

      期價金），是否可採？

（二）被告永基公司抗辯已完成系爭工程之各項設計圖及協助申

      請主管機關、台電公司核准等工作，是否可採？又，上述

      工作合理報酬之數額為何？再者，被告永基公司提出被證

      11（附於卷一332頁）及被證13（附於卷一349頁），主張

      已為履行系爭契約而分別支出3,668,008元、1,669,406元

      ，項目如上開被證11、被證13表列，是否可取？另，被告

      永基公司主張上述各項工作已完成第一期價金之對待給付

      ，是否有理由？

（三）被告永基公司抗辯受有預期利潤損失，並主張抵銷，是否

      有理由？若是，預期利潤損失之數額為何？

六、按，民法第511條規定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

    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

    規定，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

    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因在終止前，原承攬契約既仍

    屬有效，是此項定作人應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自應

    包括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之報酬及所失其就未完成部分應

    可取得之利益（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18號判決意旨參

    照）。而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

    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

    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自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

    還（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2號判決參照）。二人互負

    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

    ，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

    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又債之請求權雖經時效

    而消滅，如在時效未完成前，其債務已適於抵銷者，亦得為

    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7條分別定有明文。連帶保

    證者，乃保證人與主債務人連帶負債務履行責任之保證，具

    有連帶債務之性質（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

（一）系爭契約已於110年6月3日合法終止：

　 1、雖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甲方應先通知乙方進行改善，若未見乙方進行改

      善或無法改善，甲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合約，並得以將

      工程改招其他承包商承辦或由甲方自行處理，乙方需返還

      已收甲方訂金，並賠償甲方損失：（2）因可歸責於乙方

      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7）有破產或其他

      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見卷一第20～21頁）

      ，然系爭工程因當地民眾抗爭，多次與居民協調未果，居

      民無非以：「1.鳥糞有毒，清洗面板之鳥糞會造成水體具

      有毒性。2.麥寮六輕飄散過來之有毒灰塵，落在面板上，

      清洗後會毒化水體。3.16頓RO逆滲透水清洗灰塵，會稀釋

      百萬噸水體的酸鹼度。4.歷經三代在此生活，不願輕易改

      變生活環境。5.萬一有排放汙染，廠商承擔不起。除非政

      府收購3~400公頃養殖區土地，否則為了生計反對興建太

      陽能。」（見證物卷第26頁107年5月29日系爭工程舉行第

      一次地方說明會）、「1.太陽能板如遇到颱風豪雨發生破

      損，裡面的電子零件掉出來有沒有毒性？2.養殖產業經濟

      是緊密聯繫的，即使只有宜梧附近的養殖出問題，很有可

      能連坐影響到整個口湖鄉八大養殖區漁業銷售狀況，損失

      難以估計。3.養殖區是戶戶相連的，萬一太陽能板真的造

      成養殖損失，有沒有承諾可以切結保證會彌補附近漁民。

      」（見證物卷第81頁107年12月15日系爭工程舉行第二次

      地方說明會），可見民眾自始不信任水面型太陽能光電縱

      使只用清水清洗、水質定期抽驗、面板材料無毒，仍認會

      影響漁民生計與生態環境之虞，歷經7個月依然無法協調

      完成，非原告指摘被告永基公司協調不力或107年6月14日

      先進場施工加大居民抗爭所致。

　 2、禧壹公司向雲林縣政府申請系爭工程停工並表示此屬地方

      民抗之不可抗力因素，且依禧壹公司檢附之居民溝通紀錄

      顯示，107年5月29日系爭工程第一次地方說明會參與之近

      百位居民一致反對，雖經說明亦無成效，本工程遂被迫終

      止，107年12月15日系爭工程第二次地方說明會，即便提

      出回饋與保證方案，居民仍未領情，雲林縣政府同意停工

      函亦指出地方民眾抗爭非訂約時可預見之事，此非可歸責

      甲乙兩方等語，禧壹公司與雲林縣政府遂於109年9月7日

      協議終止口湖鄉宜梧滯洪池太陽能發電系統計畫（見證物

      卷第77～89頁禧壹公司、雲林縣政府函文、協議書），此

      與原告引用本院109年度建字第29號民事判決認為是被告

      永基公司應承擔評估居民抗爭產生阻力之履約風險，但該

      判決案例事實為地方政府不許可土地作為太陽能發電使用

      ，導致遲遲無法開工，顯與本件為地方居民抗爭而無法開

      工有別（見卷四第85～87頁書狀、卷一第140頁判決影本）

      ，系爭工程是由禧壹公司取得用地，再委請原告處理，原

      告再委託被告負責系爭工程所有設計規劃、工程設備採購

      、建造與併連施工（見卷一第217～227頁租賃契約書、卷

      一第12～22頁系爭契約），則原告委託被告永基公司興建

      系爭工程亦得知悉太陽能電廠本即易遭當地居民抗爭，是

      以原告無從以系爭工程延宕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或其他

      重大情事之概括事由，主張終止系爭契約。

　 3、雖然不能依照系爭契約第12條終止，但原告有依民法第51

      1條規定，委請永然法律事務所寄發（110）（6）然法一

      字第1526號律師函通知被告永基公司終止系爭契約，被告

      永基公司於110年6月3日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則系爭

      契約已於110年6月3日合法送達於被告永基公司時發生終

      止之效力，系爭契約既已向後失效，則無再適用解除契約

      之餘地。

（二）系爭契約已付款項之結算：

　 1、系爭契約第5條總金額及付款方式：「一、本工程以每kWp

      按新臺幣（含稅，下同）57,225元整計價（合台電線補費

      、技師費與模組與逆變器及監控及保全系統），總金額為

      114,421,959元整（含稅），協議依下列時程與條件為給

      付：(1)第一期價金：計總價之20％（含稅），即22,884,3

      91元整，於乙方提出本合約總金額10％之銀行履約保證函

      或公司本票作為履約保證，其有效期間應涵蓋本合約之有

      效期間，公司本票需有連帶保證人保證背書，以及安裝工

      程保險單（保險金額應含所有材料），甲方收到上述文件

      及工程款發票後十四個工作日內付款」（見卷一第14頁）

      ，原告107年2月23日匯款22,884,391元予被告永基公司（

      見卷一第23頁），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鑑

      定就被告永基公司所為之設計圖說及協助申請主管機關、

      台電公司核准等事務、所進行之其他工作、承攬系爭工程

      價值報酬應占契約總價金之比例進行鑑定，並依此提出以

      下鑑定結論：「一、被告永基公司就本案所為之設計圖說

      及協助申請主管機關、台電公司核准等事務，依一般太陽

      光電系統工程慣例，該部分價值報酬應占契約總價金之比

      例為3.6％至3.77％。二、被告永基公司就本案所進行之其

      他工作，依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該部分價值應占

      契約總價金之比例為1.4％至1.81％。三、被告永基公司承

      攬系爭工程，依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合理利潤應

      占契約總價金之比例為7.5％至8％」（見卷三第273頁，下

      稱系爭鑑定意見。併參卷四第7頁，由本院製作之各比例

      金額一覽表）。

　 2、本院認為鑑定單位係由相關專業人員所組成，與兩造間並

      無任何關係，其鑑定人之地位應為客觀公正，法無規定鑑

      定應為何種方式，則鑑定人憑藉其專門職業技術及經驗並

      參酌兩造、與本案有關單位所提供之資訊作為鑑定之依據

      ，詳述理由一一分析，且前置作業為完成太陽能設備締約

      目的之必經過程，若未經此程序，根本無法設置安裝太陽

      能電板，非鑑定人無視裝置容量每kWp計算報酬之方式，

      又被告永基公司於承攬系爭工程前，衡情必會評估該工程

      是否有相當一定成數之利潤可資賺取，並制定相關文件、

      後續安排各項工程進度等成本，依一般客觀情形，應堪認

      被告永基公司確有因系爭契約之履行而取得利益之預期，

      原告爭執鑑定人評估過程有缺失云云，僅是原告一己意見

      而已，是以系爭鑑定意見，仍屬可採。

　 3、原告於110年6月3日終止系爭契約，被告受領系爭契約第1

      期款之法律上原因係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縱系爭契約經

      原告終止，僅使契約關係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

      溯及效力，不會導致被告所受領之第一期款無法律上之原

      因，但終止後被告永基公司有超額受領報酬之情形，依前

      開說明，原告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永基公司

      返還，並依民法第519條但書規定，原告則應賠償因任意

      終止而生對被告永基公司造成之損害，本院以系爭鑑定意

      見所示範圍取平均中間值，如此尚可兼顧二者差異，較為

      公平公允，復未見不當失衡之處，應屬可行之方法，即鑑

      定事項一、取3.685％，鑑定事項二、取1.605％，鑑定事項

      三、取7.75％，以上合計13.04％，最終計算而為14,920,62

      3元（計算式：114,421,959元0.1304，小數點以下4捨5

      入，下同），二相抵銷後，原告得請求被告永基公司給付

      應以796萬3,768元之範圍內為限（計算式：22,884,391元

      －14,920,623元＝7,963,768元）。

（三）被告泓筌公司應負連帶給付責任：　

　　　系爭工程以被告永基公司提出合約總金額10％之銀行履約

      保證函或附有連帶保證人背書之公司本票作為履約保證，

      作為原告給付第1期價金之條件，並有被告泓筌公司在系

      爭契約乙方連帶保證人簽章（見卷一第44、52頁），並沒

      有限制連帶保證範圍不包含不當得利返還款項，經本院為

      上開結算後，原告得請求被告永基公司給付796萬3,768元

      ，此金額既低於前述合約總金額10％即1,144萬2,196元（

      指114,421,959元10％），則被告泓筌公司仍應負此連帶

      給付責任。

七、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連帶給付796萬3,768元及自系爭契約終止翌日即110年6月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就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得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於法均無不合，爰分別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所提

    證據、證據調查之聲請，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述、調查，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訴訟標的金額2,288萬4,391元，應徵

    第一審裁判費21萬3,432元，並據原告預繳（見卷一第3頁反

    面之收據乙紙），另有鑑定費用18萬元（被告永基公司預繳

    ，見卷三第143～149頁收據二紙），共39萬3,432元，依民事

    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規定，按其勝、敗比例，定其負

    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添具繕本1件，並按不服程度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如委任律師

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原告

若對其敗訴部分全部不服，依上訴利益新臺幣1,492萬0,623元計

算，應繳納新臺幣24萬2,826元；被告若對敗訴部分全部不服，

依上訴利益新臺幣796萬3,768元計算，應繳納新臺幣14萬2,123

元)，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

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

而逕行駁回上訴，請具律師資格代理人特別注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145號

原      告  新日光系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衣婷  

訴訟代理人  陳宜鴻律師

被      告  永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俊宇  

被      告  泓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明潔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林聖凱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玖拾陸萬參仟柒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含鑑定費用）新臺幣參拾玖萬參仟肆佰參拾貳元，由原告負擔百分之六十五即新臺幣貳拾伍萬伍仟柒佰參拾壹元，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三十五即新臺幣壹拾參萬柒仟柒佰零壹元及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所命之給付，原告以新臺幣貳佰陸拾伍萬肆仟伍佰捌拾玖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如被告以新臺幣柒佰玖拾陸萬參仟柒佰陸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而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法定代理人原為洪傳獻，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王衣婷；被告永基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永基公司）法定代理人原為郭東明，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俊宇，並均聲明承受訴訟（見卷一第60、64頁公示登記資料查詢、卷三第77～91、503～511頁聲明承受訴訟狀），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如下，聲明：被告永基公司、被告泓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泓筌公司）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2,288萬4,391元及自民國110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一）原告107年1月與被告永基公司簽訂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永基公司在雲林縣口湖鄉宜梧滯洪池設置1999.5KW太陽光電系統（下稱系爭工程），被告泓筌公司擔任被告永基公司之履約連帶保證人，但因系爭工程遭當地居民抗爭而停工，不能於107年6月15日完成掛表及系統試運轉，遑論案場現況無法達到設置、運轉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並出售電力予台灣電力公司遙遙無期，嗣後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就系爭工程契約爭議協商未果，原告於是提起本件訴訟，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因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與第12條第1項第7款因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之契約終止權，及民法第511條承攬契約定作人隨時終止權，若上開終止權行使不合法，原告另行使民法第226條、第256條，因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致無法完成設置光電案場之契約給付目的而有給付不能情事，解除系爭契約。若上開契約終止權或解除權有理由，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契約終止返還請求權、民法第179條給付目的不達解除契約不當得利、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因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規定，請求被告永基公司返還已收原告107年2月23日向被告永基公司給付之第1期價金2,288萬4,391元，及自被告永基公司收受原告終止契約意思表示翌日即110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泓筌公司身為履約連帶保證人，應與被告永基公司就前開債務負連帶責任。

（二）被告永基公司身為太陽能光電系統開發商，除了施工以外，還須負責代理原告向主管機關申請各項文件，非單純工程包商，自應先行評估設置發電案場可能性與相關阻力，地方居民抗爭屬被告永基公司履約風險，且被告未取得雲林縣政府107年12月27日同意備案，即107年6月14日先進場施工，造成居民抗爭加劇，才讓系爭契約目的不達，遲遲無法履約，雲林縣政府108年3月18日同意停工，不能當作是被告永基公司免責之理由，而先前原告向被告永基公司給付第1期價金2,288萬4,391元無須被告永基公司完成任何進度，因在此階段被告永基公司僅須提出銀行履約保證函或公司本票及工程安裝保險單，被告永基公司即使有完成排佈設計圖、併聯台電線路圖及其他法規要求的規劃，充其量是被告永基公司與訴外人禧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禧壹公司）委託工作範圍，與系爭契約承攬範圍無關，且實務上此等工作費用僅需數萬元，不能認為是原告給付第1期價金2,288萬4,391元之對待給付，2,288萬4,391元為原告基於完成系爭工程而向被告永基公司預付款，被告永基公司將其他未經證實與系爭工程有關費用支出，甚至將不同公司即訴外人海利普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出之費用充作自己支出之費用來對抗原告，均屬無理。

（三）系爭工程無法獲得地方居民同意而無限期停工，顯然無法繼續進行，被告永基公司難以藉由完成系爭工程獲得契約利潤，且因無法完工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被告永基公司亦不得依照民法第511條但書向原告請求賠償，若法院認為原告應賠償被告永基公司預期利潤損失，亦不能依照營利事業各業所得額暨同業利潤標準，以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維修安裝項目之毛利率計算，因未扣除成本費用率10％，會有賠償數額超過損失之可能。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出具之水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合理報酬鑑定研究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因其不具備太陽能光電工程囑託鑑定經歷，且只採書面審查，未派員可查系爭工程現場，且所用標準只籠統地以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未說明何以採用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並適用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參考表，以及使用電力及燃氣供應業、專門營造業及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作為淨利率基準，更未排除海利普公司支出費用充作被告永基公司支出費用等等諸多問題，自不可採。

三、被告則以下開情詞資為抗辯，爰答辯聲明求為駁回原告之訴，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一）本件係由原告關係企業禧壹公司向雲林縣政府承租宜梧滯洪池之土地，提供予原告進行太陽光電電廠開發、營運，若非原告指示，被告永基公司根本無法進入現場施工，故原告將系爭工程交由被告永基公司承攬，原告未盡定作人協力義務，解決當地居民抗爭問題，提供無阻礙場地讓被告永基公司施作，禧壹公司與雲林縣政府合意終止本開發案及土地租賃契約，禧壹公司向雲林縣政府申請停工，方導致系爭工程無法繼續進行，原告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2款因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終止契約，另外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7款其他重大情事，應與破產相當，被告永基公司之營運，迄今一切正常，無任何人力、物力上短缺而有無法履約之情事，原告引用該條並無理由。至於給付不能部分，因被告永基公司不可歸責，故原告不得主張被告債務不履行解除契約，無法依照民法第179條給付目的不達解除契約不當得利、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因解除契約回復原狀規定。本件充其量只屬於民法第511條定作人任意終止契約範疇，亦即原告先前於110年6月2日發律師函，依民法第511條終止系爭契約，被告110年6月3日收受該函時契約終止效力。

（二）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合約非案場開發合約，依照契約規定原告就個別事項在作業上必要時得授權被告永基公司代為遞交申請文件，非全部事務概括授權被告永基公司執行，被告永基公司未擔保申請的結果，應由原告承擔核准與否設置發電案場可能性的風險，且被告依照合約的義務不包含負責排除民眾抗爭事件，原告只要能提供適合場地給被告永基公司施作，被告永基公司即可繼續履約，因此就合約已完成工作部分，被告永基公司向訴外人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安裝工程綜合保險，且著手進行進口物料與現場整地作業，此為第2期價金範圍，施作項目已經超過契約第1期進度，而標案前置工作足使原告指定之關係企業禧壹公司能與雲林縣政府簽訂土地租約，獲得太陽能光電系統開發權，再由原告委託被告永基公司承攬系爭工程，原告辯解稱系爭工程第1期款只是預付款，無完成任何工作進度云云，因與事實不符，故原告不能請求返還第1期價金。另被告泓筌公司之連帶保證範圍，則僅限於被告永基公司之履約保證本票（金額為合約總額之10％)，其餘契約義務，均非連帶保證範圍，則原告請求被告泓筌公司連帶返還，同屬無理由。

（三）若法院認為被告永基公司應返還原告第1期價金2,288萬4,391元，被告永基公司主張原告行使任意終止契約權後，依民法第511條但書規定，應賠償被告永基公司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或因原告未盡定作人協力義務，解決當地居民抗爭問題，提供無阻礙場地讓被告永基公司施作，使得系爭工程遙遙無期，雲林縣政府復同意停工，發生嗣後主觀不能，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16條規定，被告得向原告請求賠償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數額方面，就被告永基公司完成設計圖說、申請事務與其他事務依照系爭鑑定報告平均值計算應有616萬8,440元，而合理利潤應有10％，為1,144萬2,196元，加總計算後為1,761萬0,636元，以此抵銷。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如下：（見卷四第133頁筆錄、卷二第256～257頁筆錄。日期均為民國年.月.日）

（一）106.12.15：雲林縣政府與訴外人禧壹公司簽訂「口湖鄉宜梧滯洪池太陽能發電系統計畫」租賃契約書（卷一第217～227頁）。

（二）107.1：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簽訂雲林口湖鄉宜梧滯洪池1999.51kW契約，被告泓筌公司為連帶保證人（卷一第12～22頁）。

（三）107.2.23：原告匯款22,884,391元予被告永基公司（卷一第23頁）。

（四）107.2.27：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函覆訴外人禧壹公司同意辦理系爭工程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編號：120107PV0040、120107PV0041、120107PV0042、120107PV0043）（證物卷第4～13頁）。

（五）107.5.29：系爭工程舉行第一次地方說明會（證物卷第129～131頁）。

（六）107.5.30：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函覆訴外人禧壹公司同意辦理系爭工程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編號：120107PV0291）（證物卷第14～16頁）。

（七）107.6.14：雲林縣議會第18屆第7次定期會第13次會議紀錄提及系爭工程有「施工單位未取得同意備案即進場施作」情形（卷一第256～259頁）。

（八）107.6.15：依據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1款，被告永基公司應完成系爭工程「台電掛表及系統試運轉」（卷一第13頁）。

（九）107.8.15：依據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3款，被告永基公司應完成系爭工程「能源局設備登記送件申請及完成工程正式驗收」（卷一第14頁）。

（十）兩造對於本院已經提示調查的卷證一宗（包含台電回覆資料及雲林縣政府回函資料，該卷目前編至89頁）形式真正不爭執。

（十一）108.4.10：雲林縣政府以府水防二字第1083710958號函同意系爭工程自108年3月18日起停工（卷一第95頁）。

（十二）109.1.2：宜梧滯洪池太陽能發電計畫協調會（卷一第97頁）。

（十三）109.2.11：系爭工程第二次地方說明會（證物卷第133頁）。

（十四）109.7.15：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雙方自109年7月15日至同年9月1日以電子郵件協調終止系爭工程契約之細節（卷一第260～265頁）。

（十五）109.7.15：雲林縣政府發文檢送「終止契約協議書」予訴外人禧壹公司，並請訴外人禧壹公司用印後函送雲林縣政府（卷一第98頁、證物資料卷89頁、109/9/7雲林縣政府終止契約協議書）。

（十六）110.4.20：原告委請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寄發（110）（4）然法一字第1519號律師函（原證3）。被告永基公司於110.4.21日收受（卷一第24～26頁）。

（十七）110.4.29：原告與被告永基公司雙方之委任律師就系爭工程契約爭議初步協商（卷一第40頁）。

（十八）110.6.2：原告委請永然法律事務所寄發（110）（6）然法一字第1526號律師函（原證4）。被告永基公司於110年6月3日收受（卷一第38～41、54頁）。

（十九）111.2.18：原告提出民事準備㈢暨聲請調查證據狀，被告共同訴訟代理人於111年2月18日收受該份書狀繕本（卷一第451～459頁）。

五、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1準用第270條之1第1項第3款規定為爭點整理，經兩造在本院114年11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同意協議簡化爭點，即本件經協議簡化爭點共三點如下：（見卷四第133～135頁筆錄）

（一）原告依本件不爭執事項第（十八）點所示之律師函，引用系爭工程契約第12條第1項及同項第7款終止契約，並引用民法第511條終止契約，有無理由？又，原告再以本件不爭執事項第（十九）點所示之書狀，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解除系爭工程契約，有無理由？再者，於原告終止或解除契約為有理由時，則原告依照民法第179條、259條第1款、第2款、系爭工程契約第12條第1項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22,884,391元本金及利息（均指系爭工程契約第一期價金），是否可採？

（二）被告永基公司抗辯已完成系爭工程之各項設計圖及協助申請主管機關、台電公司核准等工作，是否可採？又，上述工作合理報酬之數額為何？再者，被告永基公司提出被證11（附於卷一332頁）及被證13（附於卷一349頁），主張已為履行系爭契約而分別支出3,668,008元、1,669,406元，項目如上開被證11、被證13表列，是否可取？另，被告永基公司主張上述各項工作已完成第一期價金之對待給付，是否有理由？

（三）被告永基公司抗辯受有預期利潤損失，並主張抵銷，是否有理由？若是，預期利潤損失之數額為何？

六、按，民法第511條規定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民法第511條規定，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賠償承攬人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因在終止前，原承攬契約既仍屬有效，是此項定作人應賠償因契約終止而生之損害，自應包括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之報酬及所失其就未完成部分應可取得之利益（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18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自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2號判決參照）。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又債之請求權雖經時效而消滅，如在時效未完成前，其債務已適於抵銷者，亦得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第337條分別定有明文。連帶保證者，乃保證人與主債務人連帶負債務履行責任之保證，具有連帶債務之性質（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96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一）系爭契約已於110年6月3日合法終止：

　 1、雖原告主張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應先通知乙方進行改善，若未見乙方進行改善或無法改善，甲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合約，並得以將工程改招其他承包商承辦或由甲方自行處理，乙方需返還已收甲方訂金，並賠償甲方損失：（2）因可歸責於乙方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7）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見卷一第20～21頁），然系爭工程因當地民眾抗爭，多次與居民協調未果，居民無非以：「1.鳥糞有毒，清洗面板之鳥糞會造成水體具有毒性。2.麥寮六輕飄散過來之有毒灰塵，落在面板上，清洗後會毒化水體。3.16頓RO逆滲透水清洗灰塵，會稀釋百萬噸水體的酸鹼度。4.歷經三代在此生活，不願輕易改變生活環境。5.萬一有排放汙染，廠商承擔不起。除非政府收購3~400公頃養殖區土地，否則為了生計反對興建太陽能。」（見證物卷第26頁107年5月29日系爭工程舉行第一次地方說明會）、「1.太陽能板如遇到颱風豪雨發生破損，裡面的電子零件掉出來有沒有毒性？2.養殖產業經濟是緊密聯繫的，即使只有宜梧附近的養殖出問題，很有可能連坐影響到整個口湖鄉八大養殖區漁業銷售狀況，損失難以估計。3.養殖區是戶戶相連的，萬一太陽能板真的造成養殖損失，有沒有承諾可以切結保證會彌補附近漁民。」（見證物卷第81頁107年12月15日系爭工程舉行第二次地方說明會），可見民眾自始不信任水面型太陽能光電縱使只用清水清洗、水質定期抽驗、面板材料無毒，仍認會影響漁民生計與生態環境之虞，歷經7個月依然無法協調完成，非原告指摘被告永基公司協調不力或107年6月14日先進場施工加大居民抗爭所致。

　 2、禧壹公司向雲林縣政府申請系爭工程停工並表示此屬地方民抗之不可抗力因素，且依禧壹公司檢附之居民溝通紀錄顯示，107年5月29日系爭工程第一次地方說明會參與之近百位居民一致反對，雖經說明亦無成效，本工程遂被迫終止，107年12月15日系爭工程第二次地方說明會，即便提出回饋與保證方案，居民仍未領情，雲林縣政府同意停工函亦指出地方民眾抗爭非訂約時可預見之事，此非可歸責甲乙兩方等語，禧壹公司與雲林縣政府遂於109年9月7日協議終止口湖鄉宜梧滯洪池太陽能發電系統計畫（見證物卷第77～89頁禧壹公司、雲林縣政府函文、協議書），此與原告引用本院109年度建字第29號民事判決認為是被告永基公司應承擔評估居民抗爭產生阻力之履約風險，但該判決案例事實為地方政府不許可土地作為太陽能發電使用，導致遲遲無法開工，顯與本件為地方居民抗爭而無法開工有別（見卷四第85～87頁書狀、卷一第140頁判決影本），系爭工程是由禧壹公司取得用地，再委請原告處理，原告再委託被告負責系爭工程所有設計規劃、工程設備採購、建造與併連施工（見卷一第217～227頁租賃契約書、卷一第12～22頁系爭契約），則原告委託被告永基公司興建系爭工程亦得知悉太陽能電廠本即易遭當地居民抗爭，是以原告無從以系爭工程延宕可歸責於被告永基公司或其他重大情事之概括事由，主張終止系爭契約。

　 3、雖然不能依照系爭契約第12條終止，但原告有依民法第511條規定，委請永然法律事務所寄發（110）（6）然法一字第1526號律師函通知被告永基公司終止系爭契約，被告永基公司於110年6月3日收受，為兩造所不爭執，則系爭契約已於110年6月3日合法送達於被告永基公司時發生終止之效力，系爭契約既已向後失效，則無再適用解除契約之餘地。

（二）系爭契約已付款項之結算：

　 1、系爭契約第5條總金額及付款方式：「一、本工程以每kWp按新臺幣（含稅，下同）57,225元整計價（合台電線補費、技師費與模組與逆變器及監控及保全系統），總金額為114,421,959元整（含稅），協議依下列時程與條件為給付：(1)第一期價金：計總價之20％（含稅），即22,884,391元整，於乙方提出本合約總金額10％之銀行履約保證函或公司本票作為履約保證，其有效期間應涵蓋本合約之有效期間，公司本票需有連帶保證人保證背書，以及安裝工程保險單（保險金額應含所有材料），甲方收到上述文件及工程款發票後十四個工作日內付款」（見卷一第14頁），原告107年2月23日匯款22,884,391元予被告永基公司（見卷一第23頁），經本院囑託財團法人中華工商研究院鑑定就被告永基公司所為之設計圖說及協助申請主管機關、台電公司核准等事務、所進行之其他工作、承攬系爭工程價值報酬應占契約總價金之比例進行鑑定，並依此提出以下鑑定結論：「一、被告永基公司就本案所為之設計圖說及協助申請主管機關、台電公司核准等事務，依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該部分價值報酬應占契約總價金之比例為3.6％至3.77％。二、被告永基公司就本案所進行之其他工作，依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該部分價值應占契約總價金之比例為1.4％至1.81％。三、被告永基公司承攬系爭工程，依一般太陽光電系統工程慣例，合理利潤應占契約總價金之比例為7.5％至8％」（見卷三第273頁，下稱系爭鑑定意見。併參卷四第7頁，由本院製作之各比例金額一覽表）。

　 2、本院認為鑑定單位係由相關專業人員所組成，與兩造間並無任何關係，其鑑定人之地位應為客觀公正，法無規定鑑定應為何種方式，則鑑定人憑藉其專門職業技術及經驗並參酌兩造、與本案有關單位所提供之資訊作為鑑定之依據，詳述理由一一分析，且前置作業為完成太陽能設備締約目的之必經過程，若未經此程序，根本無法設置安裝太陽能電板，非鑑定人無視裝置容量每kWp計算報酬之方式，又被告永基公司於承攬系爭工程前，衡情必會評估該工程是否有相當一定成數之利潤可資賺取，並制定相關文件、後續安排各項工程進度等成本，依一般客觀情形，應堪認被告永基公司確有因系爭契約之履行而取得利益之預期，原告爭執鑑定人評估過程有缺失云云，僅是原告一己意見而已，是以系爭鑑定意見，仍屬可採。

　 3、原告於110年6月3日終止系爭契約，被告受領系爭契約第1期款之法律上原因係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縱系爭契約經原告終止，僅使契約關係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不會導致被告所受領之第一期款無法律上之原因，但終止後被告永基公司有超額受領報酬之情形，依前開說明，原告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永基公司返還，並依民法第519條但書規定，原告則應賠償因任意終止而生對被告永基公司造成之損害，本院以系爭鑑定意見所示範圍取平均中間值，如此尚可兼顧二者差異，較為公平公允，復未見不當失衡之處，應屬可行之方法，即鑑定事項一、取3.685％，鑑定事項二、取1.605％，鑑定事項三、取7.75％，以上合計13.04％，最終計算而為14,920,623元（計算式：114,421,959元0.1304，小數點以下4捨5入，下同），二相抵銷後，原告得請求被告永基公司給付應以796萬3,768元之範圍內為限（計算式：22,884,391元－14,920,623元＝7,963,768元）。

（三）被告泓筌公司應負連帶給付責任：　

　　　系爭工程以被告永基公司提出合約總金額10％之銀行履約保證函或附有連帶保證人背書之公司本票作為履約保證，作為原告給付第1期價金之條件，並有被告泓筌公司在系爭契約乙方連帶保證人簽章（見卷一第44、52頁），並沒有限制連帶保證範圍不包含不當得利返還款項，經本院為上開結算後，原告得請求被告永基公司給付796萬3,768元，此金額既低於前述合約總金額10％即1,144萬2,196元（指114,421,959元10％），則被告泓筌公司仍應負此連帶給付責任。

七、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連帶保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796萬3,768元及自系爭契約終止翌日即110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就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於法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所提證據、證據調查之聲請，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調查，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之負擔：本件訴訟標的金額2,288萬4,391元，應徵第一審裁判費21萬3,432元，並據原告預繳（見卷一第3頁反面之收據乙紙），另有鑑定費用18萬元（被告永基公司預繳，見卷三第143～149頁收據二紙），共39萬3,432元，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規定，按其勝、敗比例，定其負擔，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法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添具繕本1件，並按不服程度繳納第二審上訴費用，如委任律師辦理上訴，務必同時按照不服程度依法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原告若對其敗訴部分全部不服，依上訴利益新臺幣1,492萬0,623元計算，應繳納新臺幣24萬2,826元；被告若對敗訴部分全部不服，依上訴利益新臺幣796萬3,768元計算，應繳納新臺幣14萬2,123元)，若未同時繳納上訴費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條規定，其上訴不合程式，第一審法院得不行裁定命補繳裁判費之程序，而逕行駁回上訴，請具律師資格代理人特別注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